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§08034                   羰 基 鐵  

Iron Carbonyl 
 
分子式：F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分子量：55.85 
1.含   量：本品所含 Fe 應在 98.0%以上。 
2.性   狀：本品為由五羰基分解而得之元素態鐵，外觀呈暗灰色粉末。在

顯微鏡下以 500 倍以上之放大倍率檢視時，呈具同心圓殼之球

狀顆粒。本品能全部通過 200 目篩且 95%以上能通過 325 目

篩；在乾燥空氣中穩定。 
3.鑑   別：本品溶於稀礦酸中，可釋出氫氣，並產生對應之鐵鹽溶液，其

亞鐵鹽類(ferrous ssalts)試驗呈陽性反應(附錄 A-17)。 
4. 酸不溶物 ：取本品 1 g，溶於稀硫酸試液 25 mL，在水浴上加熱至不再發生

氫氣為止，用已知重量之過濾坩堝過濾，殘渣以水洗滌至無硫

酸鹽為止，並在 105℃乾燥 1 小時，冷卻後稱重，其量不得超過

0.2%。 
5.  砷  ：取本品 0.75 g 溶於稀硫酸試液 25 mL，在水浴上加熱至不再發

生氫氣為止，冷後加水稀釋成 30 mL，作為檢品溶液。按照砷

檢查第Ⅱ-1 法(附錄 A-8)檢查之，其所含砷(以 As 計)應在 4 ppm
以下。 

6.  鉛  ：取本品 0.2 g，按照鉛試驗法(附錄 A-24)試驗之，其所含鉛(Pb)
應在 0.002%以下。 

7.  汞  ：取本品 1 g，按照『還原鐵』之『汞』項之試驗法，其所含汞

(Hg)應在 2 ppm 以下。 
8. 含量測定 ：取本品約 0.2 g，精確稱定，按照『還原鐵』之『含量測定』項

之測定法。 


